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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分别于2018年4月26日、2018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

站（www.sse.com.cn)披露了《关于荔城区城乡环卫一体化

购买社会服务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8-041）、《关于河南省安阳市（示范区）环卫一体化项

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73）等事项。近

日，公司分别与上述项目招标单位签署了《荔城区城乡环卫

一体化购买社会服务项目合同》和《安阳市（示范区）环卫

一体化项目合同》。 

上述合同属于日常经营合同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需要

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现将合同的主要内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 合同标的及合同方当事人情况 

（一）荔城区城乡环卫一体化购买社会服务项目 

1、合同标的情况 

为了建设美丽荔城，推行荔城区环境卫生作业市场化运

作及管理，莆田市荔城区环境卫生管理所通过公开采购方式

向社会发出“荔城区城乡环卫一体化购买社会服务项目”招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
标公告。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成交方，在莆田市成立控股子公

司运营本项目。 

2、合同方当事人情况 

甲方：莆田市荔城区环境卫生管理所，系按照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依法组建和存续的人民政府职能部门。 

乙方：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，系按照中国法

律依法设立及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丙方：莆田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二大队，系按照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组建和存续的人民政府职能部门。 

（二）安阳市（示范区）环卫一体化项目 

1、合同标的情况 

安阳县城市管理局通过公开采购方式向社会发出“安阳

市（示范区）环卫一体化项目合同”招标公告。公司作为本

项目的成交方，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

司运营本项目。 

2、合同方当事人情况 

甲方：安阳县城市管理局，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

依法组建和存续的人民政府职能部门。 

乙方（项目公司）：河南龙马环境产业有限公司，系按

照中国法律依法设立及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。 

丙方：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，系按照中国法

律依法设立及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二、合同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荔城区城乡环卫一体化购买社会服务项目 



1、服务内容：城区道路清扫保洁、乡镇道路清扫保洁、

乡镇垃圾转运、河道保洁、公厕管理。 

2、合作期限：2018年5月16日起至2021年5月15日，考

核合格后顺延2年。 

3、年化合同金额：108,289,889.77元/年。 

4、合同总金额：324,869,669.31元。 

5、付款方式 

丙方按验收结果在验收合格并收到税务有效发票后次

月20日支付上个月乙方的应得保洁服务经费。 

（二）安阳市（示范区）环卫一体化项目 

1、服务内容：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市政道路清扫保洁、

抑尘、路面污染清理、果皮箱管理、生活垃圾清运、公厕管

理、小广告清理、绿化带保洁及冬季路面除雪。 

2、承包期限：2018年8月1日至2048年7月31日。 

3、年化合同金额：30,317,255.87元/年。 

4、合同总金额：909,517,676.10元。 

5、付款方式：乙方应在次月10日前根据考核扣款结果

向甲方出具增值税发票,发票金额为月支付款的95%，甲方于

次月20日前支付给乙方，剩余5%在季度结束后20日内支付给

乙方。 

6、调价机制：①若发生作业要求、服务范围、服务内

容及服务定额标准、政策变化（如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上调、

社保缴交基数或比例变化等）等非经营原因引起的边界条件



变化，报相关审批部门进行批准后，调整相应合同服务费综

合单价及总价；②自第三个运营年（含第三个运营年）开始

调整综合服务费单价。服务费综合单价每两年调整一次，由

项目公司向示范区城管局以书面形式提交调价申请文件，甲

方组织相关单位联合对本项目的成本进行监审，以保本微利

为原则确定调整后的服务费综合单价。 

三、履行合约将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合同合计首年合同金额138,607,145.64元，占

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的4.49%，上述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

顺利实施后，将对公司2018年度及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

积极的影响。上述项目实施后，有利于提升公司项目管理、

项目业绩、人才培养等环卫服务行业竞争优势，为公司在环

卫服务行业的发展与开拓进一步夯实基础。 

2、上述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，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

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约合同而形成

依赖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政策风险：上述项目的收入完全由政府财政拨付，

因此可能存在政府定价变动的风险。 

2、经营风险：上述项目均为服务型项目，耗材、油价、

水电费、人员工资等费用上涨将直接增加本项目成本；若采

购方拖欠支付服务费，将造成流动资金短缺，项目难以顺利

实施等风险。 

3、考核风险：上述项目期限实行考核淘汰制，作业质

量标准指应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项目考核规定，在运营期



限内如果存在考核不合格，采购方有权解除承包合同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9 月 18 日  


